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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軌保險業新一代清償能力制度目的

23

IFRS 9

ICS 2.0

在地化

新一代清償
能力制度
(TW-ICS)

國際共通語言
增加可比較性

重視資產負債匹
配與風險管理

會計制度及清償
能力制度一致性

健全財務體質與
良性市場發展

IFRS 17

資產

負債

資本



二、接軌保險業新一代清償能力制度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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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負擔 可執行

可達成

可負擔：保險業可承受新制度轉變且有助健全經營

可執行：計畫項目與時程可被接受且能如期完成

可達成：新制度可被實現且符合本會政策目標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2年在地試算期

各項研究案完成

在地化政策評估

3年平行測試期[每年Q2平測]

研議過渡性計畫

檢討修正監理法規

1年準備期

完備所有作業

與系統時間

實施日

同IFRS17

生效日

計畫制定方針

規劃6年計畫



三、接軌保險業新一代清償能力制度辦理情形

25

巨災風險逐步導入：將
「工程險」及「貨物運輸
險」承保地震、颱風及
洪水等天災風險納入，
已反映實際經營天災業
務之風險

110年已完成 持續辦理事項111年已完成

資產風險：朝國際標準調整
現行RBC制度中創業投資及
私募基金風險係數

巨災風險持續導入：於111年
將巨災風險資本納入RBC制
度，完成巨災風險三階段導
入作業。

利率風險持續強化朝接軌國
際強化，調整傳統型保單利
率風險資本計提係數，以合
理反映壽險業利率風險。

利率風險強化方案：為
合理反映壽險業利率風
險，調整傳統型保單利
率風險資本計提公式

完成2次ICS在地試算：
依據在地試算結果，擬
定 111~113年平行測試
階段之測試方向

持續向國際爭取符合我國
之ICS標準。

檢討自有資本朝國際分層
法發展。

評估在地化政策：適度考
量保單特性與產業發展現
況訂定在地化政策。

過渡性計畫：依據平行測
試結果評估過渡性計畫之
方向及落日條款。

平行測試：111至113年進
行平行測試，以評估接軌
影響性。


